網域名稱註冊所不可不知的法律議題

（前言）由於受人矚目的名稱並不多見，因此許多在實體世界上已為人所熟悉的名稱，或者好記好唸的名稱，被註冊為網域名稱的特取部分，使得目前網域名稱註冊所衍生的法律問題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一般網域名稱的註冊人，會將自己在實體世界中所享有的商標、標章、事業名稱、人名等表徵，註冊為網域名稱，以作為在網際網路這個虛擬世界中辨識自己身分的一個表徵。在現行網域名稱採取「先註冊，先取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d)的政策下，有些人搶先一步，以自己表徵註冊為網域名稱，不過也有些人等到要註冊時才發現，自己的表徵已經被別人搶註為網域名稱的特取部分了！這可以說是現行網域名稱註冊產生爭議的主因。

雖然商標、標章、事業名稱等表徵的權利人，在實體世界上的權利受到相關法律的保障，然而這些權利是否得以延伸至網際網路此一虛擬世界，可以說仍有許多的爭論。不過在許多國家的司法裁判裡，以及在ICANN頒佈UDRP此一爭議處理政策後，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若干可能侵害他人權利，而有造成不公平競爭或誤導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註冊行為或使用行為。對於這些不當的行為，即有加以制止的必要。

以下我們就從相關的規定加以談起：

（1） 高知名度的表徵與網域名稱

目前我國對於表徵的保護，因在知名度方面的高低之別，而在保護程度上相當差異。高知名度的表徵受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的保護，這裡的表徵包括商標、服務標章、他人姓名、外觀等特徵，只要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即屬之。至於是否具有此一規定所要保護的「高知名度」，則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加以認定。

對於這些高知名度表徵的保護，公平交易法賦予其相當高程度的保護：只要有相同或類似的使用，即便是被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或服務上，也會因為可能造成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的混淆誤認，進而認為與此一著名商標的權利人有任何的關連。我們可以「可口可樂」這一個著名商標為例：如果有人以可口可樂作為其所製造之服飾的表徵（如作為該服飾的品牌、Logo），是相當有可能讓一般事業或消費者誤以為該服飾與生產可樂等飲料的可口可樂公司，有任何的關連。因此對於這類高知名度的表徵，有賦予高度保護的必要。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網域名稱的性質。最早網域名稱的性質，就彷彿我們的電話號碼一般，只是在網際網路上的一個「虛擬位址」；不過在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下，網路虛擬商店的紛紛設立，網域「名稱」在標識方面的屬性即越來越強。不僅越來越多在實體世界上的表徵權人，要將其表徵註冊為網域名稱，有許多原生自網際網路的網站，也紛紛藉由廣告等方式提高其知名度，打響其「專屬的」網域名稱。更有甚者，將其網域名稱註冊為商標者亦有之，以「真正地」獲取一實體法上的權利。一般網路使用者也會將在實體世界中的商標等表徵，作為該表徵權利人在網際網路上所註冊之網域名稱的特取部分。因此現在網域名稱已具有標識在網際網路上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的特性，此已無可否認。

正由於網域名稱已經有表徵的功能，因此在註冊與使用上，就必須注意上述這些已經在實體世界中存在已久的權利，並且防止對市場的交易秩序造成損害。如果所註冊的網域名稱與這些高知名度的表徵相同或近似，就有相當高的可能性會被認為是違反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

（二）一般知名度的表徵與網域名稱

對於不具高知名度的表徵，以最常見的商標（包括服務標章，以下省略）為例：由於現行商標法在註冊時，必須聲明其商標的專用範圍，因此每一個商標在使用上都是有範圍的。假若所註冊的網域名稱與已註冊的商標相同或近似，並且亦被使用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如同為食品類，或者家庭、廚房用具類等）上時，有極大的可能會造成一般網路使用者在瀏覽該網站時，誤以為與該商標權利人有一定的關連，以為兩者有從屬關係（如關係企業）或在同一性上造成混淆（以為該網站為該商標權利人所設立）。這時極有可能被認為有侵害商標權人的權利之嫌。

至於在其他表徵方面，如事業名稱、人名等，在未註冊為商標的情形下，事業名稱如果是登記為公司名稱時，依據公司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只需在名稱內附加可資區別的文字，如標明不同的業務種類時，即可視為不相同或不類似。因此在實體世界中事業名稱的特取部分，如「大同」電器與「大同」瓷器的情形，可以說是比比皆是。所以如將事業名稱註冊為網域名稱，除非擁有相同事業名稱的權利人，得以主張其知名度較高，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其在網域名稱的註冊與使用，會造成相關大眾的混淆誤認，否則我們認為不應剝奪其將自己事業名稱註冊為網域名稱的權利。在人名註冊為網域名稱的情形，與事業名稱的註冊近似，亦應以是否可能造成相關大眾的混淆誤認，作為主要的考量。

在各位讀者明瞭網域名稱所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後，以相同的概念檢視TWNIC所頒佈的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即不難加以理解。如果所註冊的網域名稱與著名表徵相同或近似，一般就很難認為註冊人擁有該網域名稱的「權利或正當利益」，並且有極大可能認為註冊人有意圖產生混淆、誤導網路使用者瀏覽註冊人的網站或其他線上位址的「惡意」了！反之，如果所涉及的只是一般知名度的表徵，申訴人就必須積極證明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以及「有惡意註冊或使用」該網域名稱的事實，否則要取得該系爭的網域名稱是不容易的。各位讀者今後在註冊網域名稱時，可要留心上述這些法律議題，以避免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侵害。

（本文作者陳人傑任職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此中心為TWNIC認可之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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